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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沈阳 12 月 8 日电（记者李铮、
王莹、张逸飞、李恒）辽宁省海城市日前“挖”
出一条从中小学生配餐中非法牟利的“黑色
利益链”。其中部分机关干部、中小学校长
与配餐企业经营者相互勾结，严重侵害学生
卫生健康安全。不久前，河南封丘等地也出
现中小学配餐食品安全卫生问题，为进一步
强化相关领域治理敲响警钟。

变质饭菜、垃圾食品、肮脏餐具

  “孩子多次在饭菜中吃到钢丝球、虫
子、头发和创可贴等东西。”“给孩子们吃的
肉多是廉价鸡排、鸡块，见不到猪肉。有的
鱼丸也是超市‘廉价冷冻食品’”……
  2020 年开始，有越来越多辽宁海城的
学生家长反映当地部分中小学配送的午餐
中常出现杂物，且孩子吃后还会“拉肚子”。
　　记者了解到，当地中小学配餐问题不
少：有的企业配餐饭菜装量不稳定，不少孩
子吃不饱；有的企业配餐发酸、发馊的现象
时有发生；还有的企业菜品单一、质量低下。
　　海城市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
张鹏告诉记者，调查发现，教育局主管此项
工作的党组成员、副局长林某某和具体负
责的党办主任马某某等人先后多次收受配
餐公司好处费。配餐公司还以“管理费”名
义，先后向多名校长赠送钱物。“他们勾结
在一起，形成了一条从中小学生‘口中夺
利’的黑色利益链。”
　　依仗“保护伞”，涉案配餐企业宝盈公
司有恃无恐地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有时将
剩饭剩菜重新装盒配送；有时将“三无”半
成品简单加工就装入餐盒配送；有时甚至
还会将用过的一次性餐盒重新再用……据
记者了解，相关配餐质量问题共涉及 9 所
中小学、7000 余名学生。
　　据海城市纪委监委消息，当前，海城市
教育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林某某等 20
余人已受到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机

关等处理。

利益诱惑、权力寻租、制度空转

  校园食品卫生安全牵动社会关注。专
家表示，每一个具体案例背后都存在一些
普遍性问题。
　　安全“守门人”均被“撂倒”。记者了
解到，海城市学生配餐进校园工作覆盖学
生近 5 万人，利益巨大，令不少配餐企业
垂涎。涉案配餐企业海城市宝盈食品加
工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某先后送给教育局
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林某某 5 万元，7 所
中小学校长 2000 元到 2 万元不等。经
查，林某某先后给 5 个中学校长打过电
话，直接授意其选择宝盈食品进行配餐。
同样收到好处费的校长则会“一路绿灯”。
　　此外，其他各配餐企业以“班主任利用
休息时间组织学生吃饭补贴”名义给班主任
每份配餐发 1 元回扣的情况普遍存在。

　　据海城纪委监委测算，每份配餐 12 元
餐费中，至少有 2 元成了各方面的“回扣”。
　　“家长委员会合议制”“校长局长陪
餐制”等制度空转，难以落实。记者调查
发现，按规定，家长和家长委员会拥有选
择配餐企业的决定权。但实际操作中，
有的校领导会先将自己选定某企业的意
图传达给家长委员会中的个别委员，这
些委员则“识时务”地在委员会内“运
作”，最终内定企业基本都会成功中选。
　　部分校领导甚至无视集体考察、家长
会议选定、校班子会议研究等规范流程，
私自决定配餐公司，家长们对此束手无
策。“家长会议、定期评价、定期公示、周例
会”等监管制度在实际执行中流于形式。
　　一位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校领导、
班主任陪餐没几天就因难以下咽而草草
了事，但学生们却还得继续吃下去。”
　　相关投诉难以得到有效处置。记者
了解到，当地“群众诉求平台”每次接到反

映配餐问题的投诉后就将其转至相应监
管单位处理。纪委监委办案同志告诉记
者，该市教育局分管配餐监管工作的负责
人均已被涉案企业“搞定”。他们对监督
管理出工不出力，尽量敷衍搪塞投诉人。

“增食堂、强监管、常警示”

  早在 2019 年 3 月初，教育部、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等部门就发布《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
健康管理规定》，明确中小学、幼儿园应
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及时发现和
解决集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
学生用餐安全。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邓佩
律师认为，要实现中小学生饮食卫生安全
保障长效化，既要对相关规定查漏补缺，
又要推动现有制度及操作规范有效落实。
　　不久前，河南封丘发生“营养午餐致
学生腹泻呕吐”事件。2 日，河南有关部门
联合下发《关于全面加强校外供餐单位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紧急通知》加大对教育
部门、学校和供餐企业监管力度。《通知》
要求杜绝“以供代管”“以托代管”，并指
出，要吸纳专业管理人士及部分师生和学
生家长参与招投标，加强对招标程序和过
程的实际监督。
　　当前，海城市已经进一步强化了市场
监管、教育部门联动监督职责，市场监管
部门建立供餐企业原材料溯源机制、生产
现场的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加大检查力
度，变抽检为地毯式全方位监管。教育部
门推动落实“家长会议、定期评价、定期公
示”制度，倒逼餐食服务质量提升。
　　海城市教育局副局长王继峰表示，
从长远看，建立学校集体食堂是解决问
题的有效方式。海城市已经确定新建学
校必须配套建设集体食堂，现有学校也
将逐步增建改建。
　　针对数百名班主任集体收取每盒饭
1 元劳务费现象，海城市纪委监委对所
有教师进行了专项廉洁教育，警示教师
莫给教书育人高尚职业抹黑。

每份配餐 12元，至少 2元成“回扣”
内外勾结谋私利，部分中小学配餐质量问题敲响警钟

  据新华社上海 12 月 8 日电（记者郑钧
天、王优玲）近期，广东、湖北、江西、安徽和上
海等多地发生房屋外墙脱落导致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房屋外墙脱
落近年来有逐渐增多趋势，事故发生后，常常
出现维修责任不明、各方推诿、筹集资金困难
等问题。

外墙脱落事件为何频发？

　　 11 月 28 日，广东省江门市一旧房外
墙脱落，砸伤人行道上一位老人。11 月中
旬，江西省吉安市一小区居民反映，该小
区楼房的外墙瓷砖经常会掉落，已经有人
被砸伤。不久前，湖北省武汉市一栋 33 层
的楼房部分外墙突然脱落，落下的石块砸
中路过的网约车，司机不幸当场身亡。
　　今年 3 月，上海市中心城区接连发生两
起高楼外立面脱落事件：黄浦区一小区内一
幢居民楼外立面发生部分脱落，恰好经过的
居民被砸中后不幸身亡；长宁区一幢大楼的
外墙瓷砖突然脱落，砖块落地碎片飞溅，伤
及一名行人。
　　房屋外墙为何脱落？多位业内人士介绍，
除房屋外墙老化外，外墙脱落的主要原因还包括缺乏防水性能
的外墙保温层材料在一段时期内的广泛应用。
　　一家建筑央企的质量总监告诉记者，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
始，我国大面积推广外墙外保温层和装饰层，但由于早期采用的
外墙保温层材料吸水性较强，下雨后墙内保温层积水，冬冷夏
热，反复热胀冷缩，导致外墙外保温层胀裂脱落。主管部门意识
到这个问题后，从 2017 年开始推行吸水率低的外墙外保温材
料及弹性防水涂料。
　　上海一家专门从事历史建筑保护的物业机构张经理告诉记
者，上世纪 90 年代，一批高端住宅外墙采用了一种保温面板，
还有不少楼房使用了墙面砖，保温面板和墙面砖较易脱落，

“2000 年之后，各地陆续禁止此类材料应用于外墙。”
　　很多业内人士谈到，20 多年前建设的一些住宅逐渐老旧，
外墙掉砖日渐频繁，部分高楼外立面因此变得残缺零乱，如楼体
上长着难看的疤瘌。

谁负责？谁维修？

　　外墙脱落屡屡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该由谁负责？谁维
修？法律明确规定，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
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
责任。建筑业内人士介绍，外墙抗渗漏的保修期为 5 年，外墙装饰
工程的保修期为 2 年。“外墙脱落往往发生在交付 7 年之后，保修
期内发生的情况较少。”一家央企建筑工程监理负责人告诉记者。
　　如果保修期已过，脱落的外墙谁来修？
　　依据物权法第 70 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
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
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根据民法典第 273 条规定：业主对建
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
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陈杰说，产权人有
维护建筑、保障其不造成公共风险的责任，但建筑物及其外立面
的维护是很专业的事，需要细分相关部门的责任归属。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物业管理系主任程鹏说，保修
期外，业主作为住宅楼公共部分的共有人，有维修保养该大楼并
保证其安全的义务。全体业主需要筹集和使用公共维修资金，经
业主履行一定程序决策后，专项用于外墙的维修。
　　记者调查发现，动用维修基金需要业委会同意，要走规定程
序，如果业委会不同意或者业主意见达不成一致，维修就常常陷
入扯皮的情形。
　　此外，有的小区没有业委会，出现外墙脱落情况后申请维修
基金非常困难；有的小区公共维修基金也存在金额不足、申请流
程复杂等问题。

如何切实破局？

　　专家认为，楼房外墙脱落的情形比较复杂，责任划分需要甄
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佳纬认为，建筑
需要维修的就要尽快启动相应程序；确有客观困难的，政府可给
予补贴或纳入专项工程。
　　“无论业委会、居委会还是物业公司，都难以承受伤人之
重。”陈杰认为，从长远看，如果房屋及外立面已过“质保期”或
房龄超过 20 年，应强制性规定每隔若干年大修一次。
　　陈杰认为，街道要切实负起监督和统筹协调的责任，及时动
态监测危情，督促物业、业委会履行职责，积极整合政策资源，提
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
　　王佳纬认为，相关部门应对辖区内所有房屋建立全生命
周期的管理库，根据不同楼栋情况，设定年检名单、高危名
单、抢修名单，实现“一楼
一档”。房屋一旦出现危
险，应启动相关程序指导
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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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劲玉、刘翔霄、马志异

　　山西寿阳“12·6”火灾事故造成 8 人
遇难、5 人受伤，另有 4 人在医院收治观
察。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一夜之间，8 条生命的离去令人痛心。
事故的发生暴露了哪些安全隐患？记者对
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在建工地活动板房宿舍夜间起火

　　事故发生在 6 日凌晨 1 时 30 分许，
系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承建的冀建
投寿阳热电有限公司项目分包队伍宿舍起
火所致。记者在现场看到，事发现场附近
有多处活动板房，发生火灾事故的是其中
一处，事故板房过火后严重发黑，大部分房
体已出现坍塌。
　　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说，发生火灾的彩钢板房为一层大平面，
建筑面积 624 平方米，2016 年建成，原为
办公场所。因工人数量多，去年这里临时
改为工人宿舍。板房被隔成了 9 个房间，
事发时有 42 人在此住宿。事故过火面积
达 600 平方米，遇难人员分住在二至三个
房间，事故伤亡人员来自山西金腾建设有
限公司、阳泉华鑫矿山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两家施工劳务分包单位。
  记者从事故生还人员处了解到，住在
板房内的工人大部分来工地不超过一个
月，有的人刚来工地不到十天。除了一个
房间的工友，大家互相之间大多不认识。
有的工人事发后才知道自己所在分包公司
的名称。
　　工人家属邹学彬和老公住在一个板房
房间，她说，事发时她正躺在床上看手机，忽
然听到很大的声响，以为是工人打架或是下
冰雹，但声响越来越大，她觉得不对劲，打开
门一看，火苗已经从旁边烧了过来。“我们赶
紧往外跑，边跑边去敲大家的门。”
　　“当时只顾逃命，后来才发现，自己后
脑勺的头发被火燎着，背上也有轻微灼
伤。”生还人员李春州说，不少工友晚饭有
喝酒的习惯，有些人睡得比较沉。
　　 10 多位生还人员回忆说，事发时大
多人还在睡梦中，而当时火势非常迅猛，很
多人逃生时甚至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手

机、钥匙等都没顾上拿。

  事故暴露活动板房宿舍存在

三重隐患

　　隐患一：办公用房临时改为工人宿舍。
　　发生火灾的板房是由办公用房经过内
部改造后变成的住宿用房。工人苗海情为
记者画了一张事故板房的平面图，据他介
绍，从大门进去，中间是一个大厅，堆放着
一些办公用品，目前空置，九个房间是沿着
板房的三个边围成一个“U”字形。
　　事发现场的消防人员介绍，事故板房
内的房间隔断用的是施工用的胶木板，且
各房间的上方全是通的、不隔烟、不隔火，
遇有火情火苗就会很快蔓延。而专业的工
地住宿板房房间之间要求按规范隔开，一
旦着火难以贯通，人们也有更多逃生机会。
　　来自河北邢台的生还人员陈勇超等人说，
工人们房间相邻、上方相通，房间是用木板临
时隔开的，而且木板是易燃的，过火非常快。
　　隐患二：活动板房住宿安全取暖问
题多。
　　山西电力建设第三有限公司、冀建投
项目部相关负责人称，此前工地采用燃煤
锅炉取暖，后因环保原因停用。项目厂址
离县城较远，供暖管道还未修通。事发
时，板房内工人们取暖用的是电暖器，主

要由施工方提供，为保证安全，板房内
严禁使用电热毯等大功率电器以及发
光、明火取暖设备。
　　然而，记者走访到的 10 多位生还人员
却表示，他们所在房间没有施工方发放的
电暖器，有人用的是自己购买的电暖器，工
人们使用电热毯取暖的情况比较常见。
　　苗海情说，他所在的房间内上下铺
共住着 9 个人，有 1 人遇难，其余人皆
得以逃生。“我向公司要过电暖器，他们
没给。”苗海情说，天太冷，房间冻得不
行，他取暖用的是自己买的电热毯，电热
毯是在五金小卖部买的，售价二三十元，
有的电热毯才卖十多元。
　　隐患三：私拉电线，房厨同室。
　　记者在事发现场附近区域走访发
现，被烧毁的板房外能看到裸露的电线，
一些电线简单地架设在木杆上。现场工
人介绍说，工人在宿舍生活区域私拉电
线比较常见，大家常常从板房外面拉一
根线用作电热毯插电、手机充电等。
　　苗海情等人还表示，事故板房内有
两处公用做饭的地方，平时有人在那里
用电器做饭。

堵住工地活动板房安全漏洞

　　记者走访发现，在建工地采用活

动板房作为办公、住宿场所在北方地
区较为常见，而冬季取暖、不规范用电
则 为 工 地 活 动 板 房 带 来 更 多 安 全 隐
患。有关专家建议，需严格落实活动
板 房 安 全 规 范 ，并 压 实 施 工 方 安 全
责任。
　　第一，严格落实活动板房安全规范。
太原市消防救援支队高级工程师张香萍
表示，根据《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
技术规范 2011》规定，临时用房中宿
舍、办公用房的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
定：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等级为 A 级，
每层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300 平方米，宿
舍不应与厨房操作间、锅炉房等组合建
造，隔墙应从楼地面基层隔断至顶板基
层底面。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消防处一
名专业人士表示，由于不同性质的临时
用房在水、电、暖等设施方面的要求不
同，在建设时需要按照相应规范施工，不
能随意更改用房性质。此外，用作办公
和宿舍的活动板房消防规范也应严格
区分。
　　第二，需保障活动板房用电安全。
活动板房内私拉电线、使用大功率电器
等违反活动板房使用规范的情况大量存
在。如果板房内的电源线难以满足工人
用电需求，不得已重新拉线，应将“漏电
保护器”等安全用电装备强制推广到活
动板房中，并且配备阻燃管。如果电线
需要穿过彩钢房的墙面，必须套用瓷管
或者其他阻燃管。
　　第三，妥善解决活动板房内取暖问
题。冬季使用大功率取暖设备极易造成
短路起火，应将比较安全的空调、暖气设
备配备齐全，避免居住者使用不合规的电
热毯等设备。
　　第四，加强并细化活动板房内日常
消防安全管理。以发生事故的电厂工地
为例，因建设专业性较强，锅炉、建筑、仪
表、汽机等领域均由不同施工队进行施
工，在建工地总包方将项目分包到各个
施工队伍的情形较为常见，虽然总包方
仍为安全主体责任方，也配有安全专员，
但实际管理中很难形成有效监管，建议
压实各方责任，细化消防安全管理，避免
安全责任脱节落空。

工地活动板房缘何成为“夺命房”？
山西寿阳“12·6”火灾事故暴露三重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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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工地一角。  （视频截图）


